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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114學年度專案稽核 

11410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內部稽核報告 

一、稽核目的：教育部自九十九年起委託雲科大建置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該資

料庫應用範圍甚廣，除持續公布學校辦學績效資訊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

開平臺」及「大專校院一覽表」等平臺，各類評鑑所需佐證數據亦由本資料

庫產出，故透過稽核，加強本校填報人員謹慎檢核各類校務數據之正確性，

確保統籌、校對、覆核流程有效執行。 

二、稽核日期：114年 10月 27日（一）至 114年 10月 28日（二）。 

三、稽核地點：雲起樓 303室。 

四、稽核範圍：基本資料、學生類、教職員類、研究類、校務類等表冊，共計 102

張表冊。 

五、稽核對象：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招生處、研發處、國際處、人事室、

會計室及各學系。 

六、 稽核方式：由內部稽核小組黃淑惠委員、黃芸新委員、周俊三委員、楊沛晴

委員、林堂馨委員與簡文志委員，分批進行書面審查及人員訪談。 

七、稽核項目：具下列任一條件者，優先列入稽核。 

（一）本期新增之表冊。 

（二）本期表冊欄位或定義，有修訂或調整者。 

（三）「教育部私校獎補助款支用計畫量化基本資料」依據之表冊。 

（四）「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項目」公開之表冊。 

八、稽核重點： 

（一）填報內容是否經單位主管覆核確認。 

（二）填報內容之佐證資料是否提供備查。 

（三）填報內容是否符合表冊規定。 

九、相關附件： 

（一）附件一：內部稽核紀錄表。 

（二）附件二：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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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稽核報告： 

(一) 本次稽核由黃淑惠委員、黃芸新委員、周俊三委員、楊沛晴委員、林堂

馨委員與簡文志委員，於 10月 27日及 10月 28日進行審查，稽核內

容包括基本資料類表冊 5 張、學生類表冊 48 張、教師類表冊 14 張、

職員類表冊 7張、研究類表冊 5張、校務類表冊 23張，共計 102張表

冊。 

(二) 本次稽核整體狀況大致良好，異常狀況如下： 

編號 表冊名稱 填報單位 查核結果 備註 

1 

學 10-2. 學生

實習機關及權

益保障 

教務處學生學

習與生涯發展

中心 

1. 僅保勞保類:查鳳凰酒店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系四年級三位同學張

亦雯、黃翊瑄與周品瑄，所檢附

之「合約」，周品瑄之合約書有

漏頁。 

2. 兩者皆有類:查悠旅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蔬食系蕭伊鈞，合

約書雙面列印但僅列印到單面。 

3. 有關校外實習合約書首頁乙方立

合約書人所載名稱與末頁乙方立

合約書人簽名處所載名稱不符。 

4. 陳睿翔同學合約首頁之乙方為阿

德的家民宿，但合約簽章之乙方

為花蓮遊民宿，不一致，且合約

內容前後文字體不一致且內容有

疏漏。 

開單追蹤。 

2 

學 23. 學校

「博士畢業滿

1年學生」之

工作情形 

教務處學生學

習與生涯發展

中心 

學生全職單位原誤填為「學術研究機

構」，應更正為「學校」。 
當場修正 

(三) 稽核結果由研發處、各彙整填報及相關單位參考。 


